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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基建工程委托审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工程审

计业务繁重与内审机构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相对缺乏的矛盾。但委

托审计带来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高校内部审计在

利用委托审计的成果时，要加强对咨询单位审计工作的监督和管

理，以提高审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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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校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应的基建工程审计工作量

也日益增大，而高校内审机构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相对缺乏，两者

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审

计署令第11号）第八条规定：内部审计机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

合理配备内部审计人员。除涉密事项外，可以根据内部审计工作

需要向社会购买审计服务，并对采用的审计结果负责。因此委托

审计成为缓解当前矛盾的有效方法。但在委托审计的过程中也出

现了一些问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使委托审计更好地服务于高

校内部审计。

一、高校委托审计存在的问题

高校内审工作起步较晚，委托审计也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制

度体系，在委托审计的过程中存在诸多影响审计质量的问题。

（一）工程造价咨询机构的选择

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属于企业性质的服务结构，规模、技术水

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工作人员流动性强，而这些人员的素质

和专业水平直接影响审计质量，因此选择业务能力强、信誉好的

咨询机构尤为重要。

（二）内审部门对委托项目的管理

由于学校基建维修工程涉及土建、园林绿化、安装、拆除、

弱电等各方面，而内部审计部门工程审计人员的缺乏，即使是专

业人才，也不能掌握各个专业的知识，以某高校2018年完成的审

计项目为例，涉及15项基建工程、11项零星维修工程。内审部门

选定咨询机构后疏于对审计项目的管理，多数问题交由咨询机构

直接与施工单位对接，造成委托审计的权力过于集中，甚至发生

与施工单位相互勾结，损害学校利益的情况。审计质量过分依赖

审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技术水平，严重加剧了审计风险。

目前行业针对咨询机构的考核制度尚不完善，很难规范其审

计行为，更有甚者为了获得更多审计费，盲目追求核减额，影响

审计公正性，给学校带来管理风险。

（三）结算资料的真实完整性

目前多数高校由基建部门接收一手结算资料，报送至审计

部门。但由于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不注重对现场资料的及时收

集，而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设计变更和隐蔽工程，结算时

是无法追溯和准确判断的，因此结算资料中不规范、不完整的

信息，导致了信息不对称。基建部门接收资料后也只是充当传递

者，不能严格把关工程变更单、签证单的真实性、完整性。导致

审计部门接收的结算资料不能全面、真实反映实际情况。

二、委托审计质量控制措施

结合高校基建工程委托审计存在的问题、已经开展的社会中

介机构招标情况、委托审计工作中的实际经验，认为可从以下三

方面采取质量控制措施。

（一）严格落实招投标管理制度，遴选高质量社会中介机构

通过市场调查、走访，全面了解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的基本情

况，在此基础上，谨慎编制招标文件，最重要的是控制投标资格

线，有一定资质、一定规模和良好社会信誉的中介机构才能参与

投标，在根源上杜绝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的中介机构。

通过评标办法进一步控制招标质量，在技术部分的技术措施

部分设置项目组织架构、现场人员配置、审计流程、质量控制方

法、质量保障措施、奖惩制度等管理制度评价指标。在审计报告

质量部分要求提供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建议。同时将商务部分

的评分占比提高到60%，在人员配备、服务承诺、诚信承诺、工

作业绩、信誉及奖励等方面均提出要求，尤其注重诚信承诺，要

求投标人在约定服务期内，自觉接受监督；发现不诚信行为，愿

意接受相关处罚。工作业绩方面，由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考核

指标与商业项目不同，主要评价其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不含商业

开发项目。

（二）基建审计联合，加强委托审计过程控制

委托审计项目实施前，由基建处、审计处的项目负责人，

向咨询机构进行详细的说明，包括工程概况及施工过程中管理情

况，提醒审计过程中应注意的关键问题，并要求咨询机构核实工

程签证单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委托审计过程中及时了解和跟进

咨询机构的审计情况，必要时提供帮助和指导，并讨论下一步审

计思路和争议问题的处理方式，通过加强委托审计过程的控制，

在保证公正、公平的前提下，合理维护学校利益。

（三）建立基建处初审制度，确保结算资料的真实完整性

审计项目送审前根据《基建维修工程审计申请表》中的要求

准备结算资料，改变基建处仅做资料“传递者”的送审模式，由

基建处办理资料交接手续、对送审资料进行审核，若发现竣工资

料前后矛盾，要进行施工现场核查、询问找到真实的证据资料，

资料不齐全，应拒收结算资料并督促及时提交。新模式下，基建

处可以深入介入项目，对其质量、造价、安全、工期四个方面全

方位把控，掌握工程变更、签证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避免施

工单位不提供对其不利的结算资料。

基建处把好初审的关口，避免了施工单位与中介机构私下接

触，降低审计风险。由审计部门进行复审并对基建处的初审质量

进行评价，如发现存在明显错误及重大偏差，对基建处初审工作

提出建议。当然由于工程建设项目自身的复杂性，需要多方积极

参与，合理制定审计方案，努力改进审计方法。

（四）建立考核制度，提高质量意识

为加强对咨询机构的考核，学校审计处建立中介机构考核

制度，采用单个建设项目评分和年终综合考核评分相结合的方式

对中介机构进行考核，从审计工期、审计工作质量、审计成果质

量、服务质量和其他等五方面进行全面打分。单个建设项目的得

分情况，将作为后续项目的委托依据，以此提高咨询机构的危机

意识。规定当提供的审计（审核）报告严重失实、审计结论不准

确，并且拒绝进行重新审计或纠正的；对可能存在的重大舞弊以

及违纪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告知，导致审计结果不客观的等情况

时，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取消其从事我校委托审计业务的资

格，激励他们把每个委托项目都做到最好，降低学校审计处的审

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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